
壹、前言

專利侵權損害賠償之計算往往是專利訴訟

之最後一哩路。而此損害賠償之最後一哩

路，對於專利權人而言，要是體現發明技術

之價值、影響研發投入之誘因，故而攸關重

大；對於侵權行為人而言，要是涉及所須賠

償之金額，以及違犯他人權益所需付出之代

價；且此對於一個國家專利法制之基礎與維

護，亦是具有極高之重要性1。如果一個國家

就專利侵權損害賠償之金額判賠過高，則有

可能造成專利權人或其訴訟代理人動輒提起

訴訟，不免使得獲得損害賠償作為一種射倖

行為，並以此謀取利益，此實非當初設置專

利制度之目的。相對地，如果專利侵權損害

賠償之判賠金額過低，此會造成專利權人縱

使獲得賠償後，到最後可能連訴訟代理人之

費用都不足以支付，更遑論是讓專利權人填

補其損失或利益2。故而專利侵權損害賠償之

計算，對於專利權人、侵權人，甚至是一個

國家的專利制度，均是極度地重要。

儘管專利侵權損害賠償有其重要性，但是

現今在實務上要如何細緻地、精確地計算出

損害賠償亦是有其困難之處。此乃因在正式

處理損害賠償問題之前，承審法院及訴訟代

理人先是要界定專利權利範圍、侵權鑑定判

斷，且甚至會有請求權基礎適用之問題3，此

等問題之處理往往曠日費時，故而到了決斷

損害賠償金額之時，承審法院或是訴訟代理

人往往已是氣力耗盡4。甚至是在理論上，要

能計算損害賠償金額，除了需要法律之專業

知識外，更也會需要財務、會計、經濟之專

業，及豐富之產業、商業經驗始足以勝任，

而此跨領域專長及經驗需求對於承審法院或

從損害賠償與專利貢獻度論智財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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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5：吳靜怡（2014），〈專利侵權損害賠償之實證研究〉，《科技法學評論》，11卷2期，第202-209頁。

是訴訟代理人而言，均是一項相當大的負擔

及挑戰。但不可否認的是，專利侵權損害賠

償在實務上及理論上均有其重要性，故而要

如何處理此問題，是法律實務工作者及研究

人員所共同關注的話題。

而除了財會經濟、產業商業問題要解決

外，專利權之本質仍為發明技術，在處理專

利侵權糾紛時，系爭專利對於其所對應之元

件及產品究係為何，此亦是處理專利訴訟、

計算損害賠償時之一重大難題。申言之，一

個最終產品可能是由好幾個元件所共同建

構，而任何一個元件當中，本來就可能包括

不同的技術方案及功能，故而我國司法實務

上也開始出現以「專利貢獻度」的概念來處

理此等專利技術、元件零組件、最終產品間

對應關係的問題。此外，在專利實務上，就

專利權之加值與利用，亦多會以包裏授權

（package license）、專利集管（patent pool）

之方式進行，而此間也同樣會有系爭專利對

應於整體專利複合（包裏授權、專利集管）

之問題要解決，故而專利貢獻度於此等領域

之討論，亦是有其必要。

過去我國實務對於專利貢獻度究係為何、

應否承認，要是容有不同的討論，而飛利浦

DVD-R光碟專利侵權案於我國法院受理時，專

利貢獻度亦再度引起廣泛之討論，甚至是我

國最高法院亦正式肯認此專利貢獻度之妥適

性，但是事實審法院究應如何正確地操作專

利貢獻度，以計算出損害賠償金額，恐係留

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並值得更進一步地探

討。故而本文在架構上，將先以我國專利法

制上，關於損害賠償之規範及理論作為基

礎，再為分析損害賠償之實務現況。嗣再討

論專利貢獻度於我國法制實務發展現況後，

再以飛利浦DVD-R光碟案為具體討論之個案，

探究專利貢獻度於我國法制適用情形及未來

可為改進之處。

貳、損害賠償規範與實證研究

我國專利法制中關於損害賠償之計算，主

要可以分為下列幾種方式5：(1)具體損害計算

說：即專利法第97條第1項第1款本文規定，

專利權人得依民法第216條規定，原則上以所

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請求損害賠償；(2)

差額說：即專利法第97條第1項第1款但書規

定，以專利權人實施專利權通常所可獲得之

利益，扣除專利權人在侵權期間實際上所得

之利益後，就此差額作為專利權人之所失利

益，請求損害賠償；(3)總利益說：即專利法

第97條第1項第2款規定，以侵權人所得利益

作為衡量損害賠償額之標準；(4)合理權利金

說：即專利法第97條第1項第3款規定，以專

利權人授權該專利所得收取之合理權利金作

為損害賠償計算之基礎；(5)總銷售額說：即

2011年12月修正前之專利法第85條第1項第2

款後段規定，以銷售該項物品全部收入作為

所得利益，作為專利權人得請求損害賠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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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6：但此一部份因使專利權人所得之賠償有過當之嫌，業已於2011年12月21日刪除。同前註，第206

頁。

註7：參同前註，第225-227頁。

註8：參劉尚志、李偉綺、呂柔慧（2018），《專利評價與損害賠償》，第171-172頁。

註9：參吳靜怡，前揭註5，第222-223頁。

註10：參劉尚志等，前揭註8，第129頁。

註11：參李素華，前揭註1，第138頁。

基礎6。

圖1：智慧財產法院一審判決適用損害賠償範圍案件數量圖

資料來源：吳靜怡（2014）

雖然現行專利法制中關於損害賠償之計算

有前開諸多方式，但就我國司法實務現況而

言，如上圖1所示，有實證研究統計出主要之

計算方式仍然是以侵權人所得利益即「總利

益說」，來計算損害賠償判賠金額居多；次

者為銷售該項物品全部收入即「總銷售額

說」，作為所得利益以計算損害賠償金額；

再者為專利權人授權所得收取之合理權利金

即「合理權利金說」，作為損害賠償之計算

基礎；而無論是「具體損害賠償說」或是

「差額說」，鮮少有適用之餘地7。且如下圖

2所示，今「總銷售額說」業經2011年12月

立法刪除後，法院在損害賠償計算之法律適

用上，無論是總利益說（現行專利法第97條

第1項第2款規定）或是合理權利金說（現行

專利法第97條第1項第3款規定）都是有增加

之情形8。

圖2：智慧財產法院一審判決適用損害賠償範圍比例圖

資料來源：劉尚志、李偉綺、呂柔慧（2018）

再者關於法院最終判賠之損害賠償金額而

言，有針對我國智慧財產法院一審裁判之實

證研究，如下圖3所示，判賠金額低於50萬元

新臺幣的案件佔所有案件的50%，其餘判賠金

額在50萬至100萬、100萬至150萬、150萬至

200萬、200萬至250萬、250萬至300萬新臺

幣皆係未達15%甚至是10%，而判賠金額高於

300萬新臺幣以上者更亦是少數，約莫僅佔

10%左右9。由此可知，我國專利訴訟之損害

賠償判賠金額整體而言確係不高，此要是和

美國專利訴訟損害賠償判賠金額之中位數有

580萬美元之情形10，實係差距甚大。是以不

免會有論者認為在我國進行專利訴訟所可以

獲得之損害賠償金額，恐係不足以支付訴訟

代理人之費用，更遑論係填補專利權人之利

益及損失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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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2：參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民專訴字第60號、100年度民專訴字第47號判決。

註13：參吳靜怡，前揭註5，第221-222頁。

註14：參同前註，第224頁。

註15：參同前註。

註16：參劉尚志等，前揭註8，第177-178頁。

註17：參同前註，第177頁。

圖3：智慧財產法院一審80件損害賠償判決金額分佈圖

資料來源：吳靜怡（2014）

然而若今追溯問題之根源，或許可再以專

利權人當初提起專利訴訟時之求償金額以及

法院最終之判賠金額，進行相對之比較。在

下圖4分析中便可得知，除了少數幾個案件是

專利權人求償金額遠高於法院判賠金額外12，

在絕大多數之情況下，法院最終之判賠金額

與專利權人當初之求償金額實未有過大之差

距13。

圖4：�智慧財產法院一審77件損害賠償案件求償及判決金額比

較圖

資料來源：吳靜怡（2014）

而若再就實證研究結果細部觀之，以所謂

之「判賠率」（即法院最終判賠金額相對於

專利權人當初求償金額之比例）作為判斷之

基準，如下圖5所示，判賠率之眾數實為

100%，且中位數亦為50%14。由此可見，雖然

法院最終所判賠金額低要為事實，然而專利

權人當初起訴時所求償之金額不高亦是造成

法院最終判賠金額低的重要原因之一15。因

此若專利權人擬透過專利訴訟求償較高之損

害賠償金額以填補其損害與利益，或許當初

在起訴求償時所為請求之金額，須有所增

加，並加以舉證證明，始為正辦。

圖5：智慧財產法院一審判賠百分比分布情形圖

資料來源：吳靜怡（2014）

此外，亦有針對智慧財產法院二審判決之

損害賠償範圍進行實證研究，如下圖6所示，

其中在2009至2011年間、2012年至2013年

間，皆約莫有40%左右之案件是二審法院之判

賠金額比一審法院之判賠金額還要為少，且

此比例並不低16。而究此二審損害賠償判賠

金額更低之原因，其中關於「專利貢獻度」

之採認要是屬於其中一個因素17，也就是說

是當承審法院要認計專利貢獻度時，以此作

為計算必會使得原本損害賠償之計算再乘以

「一定之比例」作為貢獻度之考量，此也減

少了專利權人所得獲得賠償之範圍。

本 期 專 題

9月號／41



註18：參吳靜怡，前揭註5，第224頁。

註19：劉尚志等，前揭註8，第177頁。

註20：同前註，第233頁。

圖6：智慧財產法院二審暨更審50件維持率百分比分布情形

資料來源：劉尚志、李偉綺、呂柔慧（2018）

雖或有認為在我國現今專利訴訟損害賠償

判賠金額如此低之情形下，若在計算損害賠

償時又要再考量專利貢獻度，將會使得專利

權人所得獲得賠償金額「每況愈下」。然而

誠如前述，現已有實證研究統計出專利權人

損害賠償之獲賠率眾數為100%、中位數為

50%18，由此或可推知專利權人獲賠金額低之

結果，多與專利權人當初所請求損害賠償金

額不高所致，而此或許始為問題之根本根

源。相對來說，專利貢獻度的考量，無疑是

使得損害賠償在計算上能夠更加細緻化19，

亦與外國專利法制之發展趨於一致，故此對

於我國損害賠償問題之釐清、專利法制之提

升，亦是一大助益。而今若是因為損害賠償

金額過低，而認為應揚棄專利貢獻度之考

量，此恐非對症下藥，亦未就問題進行根

治，附此敘明。

參、專利貢獻度發展與計算

承前所述，我國專利法制要係同於外國實

務，在計算損害賠償時有專利所占侵權產品

貢獻度之思維，而逐漸將專利貢獻度之思考

納入判決之中20。而綜觀我國實務判決在操

作專利貢獻度概念，如下圖7所示，是有分為

下述幾個層次的問題進行探討：(1)系爭專利

對於專利複合之貢獻度（即圖7「貢獻度1」

所示）；(2)系爭專利、專利複合對於專利元

件之貢獻度（即圖7「貢獻度2」所示）；(3)

專利元件對於最終產品之貢獻度（即圖7「貢

獻度3」所示）。我國實務上過去較常討論為

前述「貢獻度3」之問題，亦即在進行損害賠

償計算時應否考量非專利元件之部份、應以

專利元件抑或最終產品為計算基礎。另隨著

我國損害賠償法制逐漸成熟後，法院實務亦

逐漸更細緻化處理前述「貢獻度2」、「貢獻

度1」之問題。茲就我國法院處理之熟稔程

度，依序詳述如下。

圖7：專利貢獻度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首先，關於專利元件對應於最終產品之貢

獻度（即貢獻度3），我國實務上只有早期少

數法院判決，係認為因為無法律依據，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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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1：同前註。法院認為專利法（即修正前專利法第85條第1項第2款規定）既未規定計算損害賠償時應

審酌系爭專利對系爭產品收益之貢獻比例或所占比例，故仍應以侵害人因侵害行為所得之利益計算

損害。智慧財產法院102年度民專上字第16號判決，第27頁；智慧財產法院102年度民專上字第4

號判決，第13頁。亦即，即令銷售產品中同時存在專利元件及非專利元件時，亦不須評價系爭專利

元件對整體功能之貢獻度為何，侵害系爭專利之損害賠償金額亦無庸以銷售整體產品之利益乘上

系爭專利之貢獻度。智慧財產法院104年民專上再字第4號民事判決，第2頁。

註22：劉尚志等，前揭註8，第239頁。

註23：同前註，第234-235頁。

註24：同前註。另在智慧財產法院104年度民事訴字第62號判決中，系爭專利為設計專利，專利元件為行

李箱之手把，最終產品為行李箱，而雖然手把和行李箱通常共同銷售，且二者共同作用始得發揮手

把所欲達成之效果，但因系爭專利之技術特徵為手把形狀所呈現之視覺創作。法院認為依通常交易

情形，行李箱之尺寸大小、箱體設計、外殼材質、內裝變化、輪子設計、顏色花紋、安全防護均為

交易相對人選購之重要考量因素，而本案系爭專利之技術特徵並非消費者購買之主要動機，故應以

專利元件（手把），而非最終產品（行李箱）作為損害賠償、貢獻度考量之基礎。同前註，第236-

237頁。

註25：同前註，第240頁。

考量非專利元件對於最終產品之貢獻度，逕

以最終產品之所獲利益來作為侵權之所得利

益21。但是近期絕大多數法院判決，均係是對

此貢獻度採取肯認之立場，並已形成明確之

判斷標準，認為要將專利元件與非專利元件

合併整體計價，主要應該審視三個要件22：

（一）專利元件及非專利元件通常係共同銷

售；（二）二者須共同作用始得發揮專利所

欲達成之效果；（三）專利元件對於產品功

效之作用為消費者購者該產品之原因。而若

無法滿足此三要件時，只得以專利元件作為

損害賠償計算之基礎。

舉例言之，在智慧財產法院101年度民專上

字第4號民事判決中，系爭專利為「胎緣固定

套版」，專利元件為「胎緣固定裝置」，最

終產品為輪胎，法院認為由於相關消費者選

購輪胎時，輪胎本身之材質特色、胎型設

計、規格尺寸等對於輪胎之消費者而言皆為

重要特徵，任何一項因素皆可能致使消費者

無購買意願，因此無從推論系爭專利「特徵

部份」即為消費者購買輪胎之主要動機23。

另也因為專利元件「胎緣固定裝置」對於輪

胎而言是可輕易安裝、拆卸，具有物理上可

分離性，且在市場上亦具備其他可替代物，

故法院最後認為應以專利元件（胎緣固定裝

置），而非最終產品（輪胎）作為損害賠

償、貢獻度計算之基礎24。

再者，關於系爭專利對於專利元件之貢獻

度（即貢獻度2），我國現有之實務判決係有

依專利分析報告或是專家鑑定意見報告，作

為判斷貢獻度之基礎。例如，在智慧財產法

院101民事上字第7號判決中，系爭專利為

「胸罩背片結構」，專利元件為胸罩，法院

認為胸罩與內褲非必成組販賣，而單以胸罩

作為損害賠償、貢獻度計算之基礎25，此即

先行處理專利元件與非專利元件之貢獻度3問

題。嗣於智慧財產法院103年度民事上更

（一）字第2號判決中，關於貢獻度2之操作

上，法院則是採用了「臺灣內衣產業之專利

分析與TRIZ導入設計趨勢」碩士論文研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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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6：同前註，第241頁。

註27：同前註，第241-242頁。另外，智慧財產法院在102年度民專訴字第7號判決中，亦是有委研究機構

鑑定系爭專利技術對USB產品價格之貢獻度，最後依「建議售價」之貢獻度介於3.88%至7.48%之

方式計算，並取其中間值即5.68%計算。同前註，第242頁。

註28：參同前註，第241-243頁。

註29：參沈宗倫（2015），〈專利複合之專利權價值分攤與損害賠償-以智慧財產法院101年度民專上字

第4號判決為例〉，《月旦法學雜誌》，第239期，第229、235頁。

註30：參莊弘鈺、鍾京洲（2019），〈專利貢獻度與不當得利：最高法院106年度臺上字2467號判決評

析〉，《萬國法律》，第223期，第16頁。

註31：莊弘鈺等，前揭註3，第60頁。

果26。該論文主要係採取全部之內衣專利資

料，作為技術功效矩陣圖，依據各專利內

容，抽取專利中所用之技術及功效字眼加以

歸納，最後以貢獻度37.7%為計算基礎27。

綜上可知，即使我國目前實務對於專利貢

獻度多係採取正面之立場，但是對於如何操

作專利貢獻度目前仍係在發展之階段。由目

前現況可以得知的是，我國現行實務對於要

如何判斷專利元件與非專利元件之貢獻度

（即貢獻度3），業已形成明確之判斷標準，

即前揭之共同銷售、共同作用以達效果、專

利元件係購買主因。然而，對於系爭專利對

於專利元件（或最終產品）之貢獻度（即貢

獻度2）為何，目前多係參考既有之研究報告

或是委由研究機構來鑑定，而此判斷標準未

一，且對此亦少有爭執或爭執成功之情形

28。但是此（貢獻度2之）問題，恐怕要是一

個成熟之專利法制所必須具備之要件，蓋如

前所述，損害賠償之計算會影響到專利權人

損害與利益之填補，而法院在決定損害賠償

金額要再考量一定比例專利貢獻度之情況

下，此比例之高或低，對於專利權人及侵權

人皆係攸關重大，故而期待未來法制實務就

此有更大的討論。

特別是在現今之專利實務上，專利之授權

及商業化利用鮮少是以單一或是少數專利進

行，反倒是會以專利複合的形式進行，即以

包裏授權、專利集管之方式進行時29，則此

時要如何處理系爭專利與專利複合間貢獻度

（即貢獻度1）之問題，更是專利法制中值得

更進一步探討及細緻化的問題。對此，我國

實務上近年來之飛利浦DVD-R光碟案，即是屬

於此類情形，且該案亦曾經最高法院審理，

由最高法院正式採認專利貢獻度概念後30，

並發回事實審法院更審，故而有助於了解現

行實務中關於專利貢獻度之操作，特別是系

爭專利與專利複合間貢獻度（即貢獻度1）之

情形。

肆、飛利浦DVD-R光碟案始末

本飛利浦DVD-R光碟案之事實略為31：專利

權人飛利浦公司控告國碩公司未經授權，自

2000年1月1日起至2015年2月14日止持續製

造、販賣具有系爭專利技術特徵之DVD-R光碟

產品，第一審判決即智慧財產法院103年度民

專訴字第38號判決，認定國碩係有侵權之情

事。在損害賠償之計算上，法院是以國碩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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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2：同前註，第61頁。

註33：同前註。惟此所謂一切可能影響之因素究係為何，法院在判決僅係略以：「是本院審酌上開估算及

已可證明之侵權事實、期間，並衡量系爭專利技術對系爭產品獲利及技術之貢獻程度，原告舉證證

明損害賠償額之困難程度及本件不當得利之權利金之酌定並非基於兩造自願性協商授權之性質等

一切情狀，認原告所失利益至少得請求被告公司與被告張昭焚連帶給付10,500,000元之合理授權

金額。」此在論理上實甚難理解法院何以將損害賠償由原新臺幣332,044,458元，再計算為差距達

約30倍大之新臺幣10,500,000元，法院就此要有論證不清之嫌。參智慧財產法院103年度民專訴字

第38號判決，第52-53頁。

註34：莊弘鈺等，前揭註3，第62頁。

註35：同前註，第63頁。

註36：同前註。

註37：同前註，第64頁。

註38：最高法院106年度臺上字2467號判決，第4頁。

年至102年各年度營業收入合計為新臺幣

23,907,201,000元，DVD-R光碟產品屬國碩六

大產品類別中光儲存媒體產品一類，DVD-R光

碟產品又為光儲存媒體產品類別中6項產品之

1項，法院認定國碩僅侵害飛利浦主張侵害2

個請求項之1項32。故而最後是將總營業收入

23,907,201,000乘以6分之1，後乘以6分之

1，再乘以2分之1，得出新臺幣332,044,458

元之損害賠償數額。最終則是斟酌一切可能

影響之因素，認定飛利浦得請求新臺幣

10,500,000元之合理權利金33。

本案上訴後，智慧財產法院二審判決即智

慧財產法院105年度民專上字第24號判決廢

棄原判決，改判國碩應賠償飛利浦新臺幣

1,039,500,000元34。在此損害賠償之計算

上，是採納飛利浦提出之2份相關市場調查報

告，報告中整理有2003年至2013年之國碩

DVD光碟片產量，並採納飛利浦於請求期間

所公開之「DVD-R光碟專利授權合約」，以合

約中約定之每片美金0.06元權利金作為本案

之權利金比率35。計算上將光碟片總產量乘

上美金0.06元授權金比率，再乘上新臺幣與

美金之匯率，得出2002年至2013年之授權金

總額新臺幣3,310,568,910元36。即令國碩抗辯

該專利授權合約是針對飛利浦199件與DVD-R

光碟片有關之各國專利，然而法院拒絕進一

步考量系爭專利對DVD-R光碟片之貢獻度，而

是以整個包裹授權之授權金比率，作為侵害

系爭專利之合理權利金比率，最終判決國碩

應賠償飛利浦新臺幣1,039,500,000元37。

最後上訴到最高法院後，最高法院在106年

度臺上字2467號判決指出38：「又上訴人辯

稱：縱未在lead-in區域軌道上記載任何資訊之

DVD-R空白光碟片，仍可為DVD光碟機正常讀

寫資料，系爭產品有無使用系爭專利有關資

訊，其功能不受影響，系爭專利對系爭產品

之貢獻度極微等語（……），倘屬實在，上

訴人因使用系爭專利所獲之利益，能否猶謂

與被上訴人上揭包裹式之授權金相當，亦有

疑義。」故而以此為理由之一，將本案發回

事實審法院重為審理，而本案判決或可謂係

最高法院針對專利貢獻度概念之正式肯認，

此實與智慧財產法院向來肯認專利貢獻度之

情形相同，也是同於外國專利法制之實務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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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9：智慧財產法院107年度民專上更（一）字第4號判決，第2頁。

註40：同前註，第28頁。另本文以為此61/19.9似為61/199之誤植，惟因判決中對此亦未多加解釋，為免

誤解判決之原意或生臆測之嫌，故仍以原判決所載之61/19.9作為本文貢獻度探討之內容，附此敘

明。

註41：同前註，第29頁。

註42：同前註，第29-30頁。

註43：同前註，第28-29頁。

展，故而值得肯定。然而究係要如何要操作

此系爭專利對於包裏授權之貢獻度（即貢獻

度1），以及系爭專利或此包裏授權對於最終

DVD-R空白光碟片之貢獻度（即貢獻度2），

對於事實審法院實為一大考驗。

本案發回智慧財產法院更審後，智慧財產

法院在107年度民專上更（一）字第4號判

決，最後改判國碩應賠償飛利浦420,385,447

元39。而在專利貢獻度之處理上，法院同於

過去採用專家意見書之判斷來作為參考之依

據。首先針對系爭專利占包裏授權之貢獻度

（即貢獻度1），是採用專家意見書所提出的

「飛利浦公司包裹授權之199個專利中，依主

要技術內容可分為10個專利家族（……），

系爭專利屬於A7家族，該家族有各國專利共

61件，故系爭專利之比重為（1/10）×

（61/19.9）。40」至於下一步在處理系爭專

利或此包裏授權對DVD-R空白光碟片之貢獻度

（即貢獻度2）上，亦同樣是以專家意見書所

提出的「（系爭）產品之製造過程分為製作

母版、射出成型、降溫、塗覆染料、濺鍍金

屬反射層、邊緣清理、貼合製程、預寫、包

裝印刷等步驟，進一步考慮光碟片品質及消

費者購買動機後予各步驟比重，第1、4步驟

給予3分，第2、5步驟給予2分，其餘步驟給

予1分，則遵循DVD-R規格的貢獻比例可估算

為8/14（……）。41」故而最後在計算損害賠

償 時 ， 是 以 系 爭 專 利 之 比 重

（1/10×61/19.9）及貢獻度（8/14）來作為

計算及考量42。

而同於前述智慧財產法院過去在處理系爭

專利對於專利元件之貢獻度（即貢獻度2）

時，要是以專利分析報告或是專家鑑定意見

報告作為參考，本案智慧財產法院在此更審

判決中，在處理系爭專利對於包裏授權之貢

獻度（即貢獻度1）時，亦同樣是採用專家意

見書作為判斷之基礎。本文以為智慧財產法

院在此107年度民專上更（一）字第4號之更

審判決中，對於專利貢獻度之「判斷架構」

要是值得贊同的，亦即先行考量系爭專利對

於專利複合之貢獻度（即貢獻度1），而後再

考量到系爭專利或專利複合對於專利元件之

貢獻度（即貢獻度2），此要是與技術本質及

產業實務之情形相符，故而值得肯定。

然而，本文以為此107年度民專上更（一）

字第4號更審判決理由中，系爭專利對應於專

利複合之貢獻度（1/10×61/19.9）以及專利

複合對應於專利元件之貢獻度（8/14）究係

如何計算而得，實存有疑義，且甚至有論理

未清之缺憾。法院在判決理由中只是略以專

家意見書「已詳細調查分析199個專利之技術

內容，加以統計歸納出結果」、「詳為整理

分析歸納，並引據各種資料說明，應屬合理

可採」43，此對於貢獻度比例之細究及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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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44：同前註。

註45：同前註。

註46：參莊弘鈺等，前揭註3，第29-33頁。

註47：參同前註。

註48：參同前註，第30-32、47、51、54-55頁。

斷，是否過於草率，實不無再為商榷之餘

地。但是，如果再相對地觀諸專利權人方

（即飛利浦）一味地主張「應以199個專利包

裏授權計算」、「系爭專利對系爭產品之貢

獻度為百分之百」44，此等主張顯係悖於最

高法院在106年度臺上字2467號判決已肯認

貢獻度之立場，此也難怪更審法院不得不採

信有提出專利貢獻度方（即侵權人國碩）之

主張。惟若再細究，法院亦非全盤採用侵權

人國碩之專利貢獻度主張，蓋法院實均未採

信國碩所提出應再根據「46個不同國家專

利」、「標準必要專利共794個」等而應再細

究下一層次貢獻度之主張45，此似可見法院

有意在專利權人及侵權人間在專利貢獻度之

主張上取得折衷之道。

縱然在此更審判決中，智慧財產法院係有

遵循最高法院將本案發回之意旨，處理專利

貢獻度議題，且處理之架構有先將系爭專利

分別對應到專利複合及專利元件，並於專利

權人及侵權人間之主張有取得折衷之道，此

等固然是值得肯定。但是本文認為前開系爭

專利對應到專利組合及專利元件之貢獻度問

題，法院對此並未細究即行採納，似有囫圇

吞棗之嫌，且專利權人亦未對此有所爭執，

僅係一味地堅稱專利貢獻度為全部或百分之

百，亦是稍有可惜。損害賠償之計算是專利

訴訟之最後一哩路，而專利貢獻度之考量更

也是此最後一哩路中之最後幾步，本案法院

未能藉由此眾所矚目之案件，清楚地揭示出

專利貢獻度中之計算標準，以達立竿見影之

效，對於我國專利法制之完整建置而言，有

稍嫌可惜之處。

附帶一提的是，外國法院在處理專利複合

之損害賠償案件中，亦同樣是有依序考量到

系爭專利所對應之專利複合，以及該專利複

合再對應於技術結構與產品結構之情形46。

並且在細部處理時，同樣是有先剔除同一專

利技術在其他各國申請專利之專利家族情

形，並且再將對應之技術類型進行分類，以

考量各技術對元件或產品之重要性47。故而

智慧財產法院處理本案時，似有此架構及精

神之存在，此要是與外國專利法制趨於同

步。但是外國法院在處理此等專利複合貢獻

度之情形時，通常專利權人及侵權人會有相

當不同之主張，且即令專利權人或侵權人一

方所提出之貢獻度主張，因為所根據之產業

資料不同，亦會有不同之結果，而法院最終

判斷之結果往往是根據諸多可採信之資料

中，取其中間值或是平均值48。雖說智慧財

產法院在本案中似有採中庸之道，但是本文

以為此貢獻度在操作上，有過於機械化之

嫌，在說理上亦有值得再進一步期待之空

間。

本文以為107年度民專上更（一）字第4號

更審判決在專利貢獻度之處理上，在論理上

恐未詳全且在事實調查上亦有未盡之處，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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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49：參最高法院110年度臺上字第684號判決。

而本案再度上訴至最高法院後，亦恐遭最高

法院再度發回智慧財產法院二度更審，且或

許最高法院會針對專利貢獻度之處理有再一

步的揭示，而使得我國實務在專利貢獻度之

操作上可更進一步細緻化的發展和提昇。惟

本案上訴至最高法院後，案件業經當事人於

2021年5月27日撤回49，而終告終結，此對於

我國專利法制中損害賠償及專利貢獻度之討

論而言，要屬可惜。惟如同本文前述所說，

我國法院處理專利貢獻度之案件本係不多，

縱令是外國法制實務亦仍是在摸索階段，故

而此類案件對於承審法官及訴訟代理人在處

理上皆亦是一大考驗。縱令專利貢獻度之細

部內容要如何操作，飛利浦DVD-R光碟案未能

完成此最後一哩路之全程，但是本案在我國

專利法制上針對專利貢獻度要如何操作，實

已提供清楚的判斷架構，即係考量系爭專利

對應於專利複合之貢獻度，而後接續考量系

爭專利或此專利複合對應於專利元件之貢獻

度，此或已是我國專利法制發展上之一項重

要里程碑。

伍、結論與建議

損害賠償之計算是專利訴訟之最後一哩

路，此對於專利權人損害與利益之填補、侵

權人所需負擔之賠償責任、甚至是在訴訟代

理人費用之支付皆是攸關重大。然而，我國

專利法制在損害賠償問題之處理上，無論是

承審法院或是訴訟代理人往往至此最後一哩

路時，早已再無心力處理，且要處理橫跨法

律、財務、會計、經濟之產業與商業問題，

也具相當之挑戰性，更遑論是要處理再下一

步專利貢獻度之技術問題。而今或有論者認

為，在我國專利法制中，專利權人所能獲得

之賠償已經低到連訴訟代理人之費用都負擔

不起之情形，何以再來考量專利貢獻度問

題，而使得損害賠償之判賠金額每況愈下。

然而本文以實證研究說明現有損害賠償判賠

金額低，此是因為當初專利權人起訴時所為

之請求金額本即不高，故不能以此對專利貢

獻度採取消極之看法。且考量專利貢獻度不

但是與現行外國法制實務相同，同樣也是一

個國家專利法制、損害賠償制度成熟之一種

展現。

我國實務上，雖然早期少數案件以法律並

無依據而不考量專利貢獻度，但是現今在大

部份之實務案件中，皆已採認專利貢獻度之

概念。而在大部份已經承認專利貢獻度之案

件，多係在處理（含有系爭專利之）專利元件

與非專利元件間之關係，而就此貢獻度（即

貢獻度3）之判斷法院已累積多數之判決，主

要是以專利元件與非專利元件間是否須為共

同銷售、共同使用始能發揮功能、專利元件

技術特徵為消費者購買之主因，作為判斷標

準。另外，亦有部份案件在處理系爭專利與

專利元件間貢獻度（即貢獻度2）之問題，而

此問題在我國實務上，要係參考專利分析報

告或是鑑定意見，作為法院最終判斷專利貢

獻度之依據。

飛利浦DVD-R光碟案則是將系爭專利與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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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件間之問題，處理地更加細緻，即是先考

量系爭專利與專利複合間之貢獻度（貢獻度

1）後，再考量專利複合與專利元件之貢獻度

（貢獻度2）。雖然對於要否採認專利貢獻

度，第一審和第二審法院是採取截然不同的

立場，但是最高法院最後對專利貢獻度是採

取肯認之立場，此或可謂專利貢獻度之概念

已為最高法院所正式採認。而此案在發回事

實審法院更審後，法院係同於過去處理系爭

專利與專利元件間貢獻度之問題一般，是採

用專家意見書之判斷結果。

縱令更審法院在判決中仍係有說理不清之

虞、在專利貢獻度之操作上亦稍嫌機械化，

但是此更審法院之判決也確立了「判斷架

構」，要考慮到系爭專利對應於專利複合及

專利元件之貢獻度，以及最終所判斷之貢獻

度往往是介於當事人所個別主張之中間區

間。本案雖然在專利貢獻度要如何操作上，

還有再進一步細緻化及討論之空間，但是因

為再度上訴至最高法院後，當事人已為撤回

而本案終告確定，此對於我國專利法制中損

害賠償及專利貢獻度之建置，都要屬缺憾。

但至少此飛利浦DVD-R光碟案之發展已讓專利

貢獻度之概念為最高法院所正式採認，且事

實審法院也確定了判斷專利貢獻度之架構，

此對於我國專利訴訟損害賠償制度之建置，

要屬一重要里程碑。本文亦係期待我國未來

能有更多涉及專利貢獻度之案件，以使我國

相關議題之討論能夠更加地成熟及完善，並

確實走完損害賠償這最後一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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